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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是一种威胁和
损害视神经视觉功能的疾
病，主要是与病理性眼压
升高有关的临床征群和
眼病。它是全球第二位
致盲的眼病，仅次于白内
障，却是第一位不可逆致
盲性眼病。

泉州市第一医院眼科
林朝斌主任医师提醒，眼

药水不能随便买，购买或
使用眼药水一定要留意看
成分表，所有的激素类眼
药水，一定要在医生的指
导下使用，比如典必殊滴眼
液、百力特滴眼液、地塞米
松滴眼液、醋酸可的松滴眼
液等。“激素类眼药水可以
治疗眼病，但也会有副作
用，若长期、不恰当地使用，

可能会造成眼压升高，引发
激素性青光眼，甚至失明。”

“需要警惕的是，青光
眼被称为‘视力小偷’，患
者可能出现眼痛眼胀症
状，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尤其在早期时候很难觉
察，往往等到不适再去检
查时，可能已经是青光眼
中晚期，视力或视野严重

受损，无法挽回。”林主任强
调，虽说青光眼是一种不可
逆的眼病，但通过及早发现
和治疗，是可以控制青光眼
的发展的。因此，预防青光
眼的最佳方法是定期接受
眼科检查，尤其是有家族
史、年龄超过 40岁、高度近
视或有其他眼部疾病风险
因素的人群。

“3 月 10 日入院的，直
到 3 月 11 日上午 11 点 31
分，医院才给翁先生做了第
一次彩超，但是在临时医嘱
单里明确写的3月10日晚9
点41分就要做彩超，并且在
当晚 9 点 47 分已经执行并
且签字，那为什么第一次彩
超是在11日上午11点31分

才做，我们家属现在还质疑
院方涉嫌伪造医嘱单。”翁
先生家属说，且医院在翁先
生最后濒临死亡的时候才
做了第二次彩超，才知道病
因是升主动脉夹层破裂。

翁先生的家属说，翁先
生死亡诊断书上记录的死
因是“升主动脉夹层”，而

医院提供的检验报告单中
的 临 床 诊 断 却 写 着“ 痛
风”。两种差异甚大的疾
病诊断，让翁先生的家属
难以置信，希望医院给出
合理的解释。

对于翁先生死亡的原
因，是否院方误诊所致？院
方是否涉嫌伪造临时医嘱

单？对此，16日记者联系了
福州市第一医院，该院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医
院已知悉此事，正积极地与
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对于
记者提出的问题，该工作人
员表示无法回复。

对于此事的后续，海都
记者将持续关注。

男子入院次日身亡 家属质疑误诊所致
事发福州市第一医院，家属称，死因诊断为“升主动脉夹层”，医生却使用“阿司匹林肠

溶片”治疗，加速主动脉夹层破裂，致患者不幸离世；医院表示正在协商

滴了两年激素眼药水
初中女生患上青光眼

医生提醒，激素类眼药水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青光眼
损害不可逆，早发现早治疗很关键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安法宣） 网购已
成为广大群众购物的一个
重要渠道，但是若遇到产品
问题，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呢？3月16日，安溪法院披
露相关典型案例，男子网购
口香糖，发现没有厂家信
息，成功索要10倍赔偿。

刘某在某网络平台经
营一家百货店。代某先后
在该店铺购买“吃辣口香
糖”30 包，支付货款 3000
多元。代某在食用 4 包
后，发现该产品未标注生
产厂家、厂址及生产许可
证编码等信息。为此，代
某向安溪法院起诉，请求
判决刘某支付价款 10 倍
的赔偿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代
某通过某网络平台向刘某
的店铺购买了口香糖，双
方之间成立信息网络买卖
合同关系。该口香糖标注
其配料成分包含胶基等成
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GB17399-
2016）》的定义，以胶基、食
糖或糖浆或甜味剂等为主
要原料，经相关工艺制成
的可咀嚼或可吹泡的产

品，为胶基糖果，胶基糖果
即为食品，故该口香糖应
认定为食品。

该口香糖未标注生产
厂家、厂址及生产许可证
编码等信息，刘某也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该口香糖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故应认
定该口香糖不符合国家食
品安全标准。因此，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代某要求
刘某退还货款并按照支付
价款的 10倍赔偿，有事实
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经办法官以案说法
道，食品标签作为生产者
向消费者传递食品信息的
载体，对食品标签应严格
按照食品安全法进行管
理，这既是对消费者权益的
维护，也是促进行业良性发
展，维护食品安全的有效手
段。本案中，刘某所销售的
口香糖未标注生产厂家、
厂址及生产许可证编码等
信息，上述情况均违反了
食品安全法的强制性规
定，故该口香糖属于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刘某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其不明知。因此，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
款规定，法院支持了代某
关于10倍赔偿的诉求。

买到“三无”口香糖
男子获得10倍赔偿

拍案说法

近日，一男子因感觉胸部不适，便自行前往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
医院（下称福州市第一医院）就医，当晚入院，但次日就不幸身亡。其家属称，因
为院方一时误诊，错用药物治疗，致使患者不幸离世。对此，福州市第一医院表
示，正在积极地与家属进行沟通协商。

N海都记者
林童 文/图

记者了解到，死者姓
翁，今年48岁。其家属告诉
记者，10 日晚上 7 时许，翁
先生突然感觉胸部不适，于
是独自一个人前往福州市
第一医院就诊，在做完心电
图后发现有心律失常等症
状，当晚转入该院CCU（心
脏重症监护室），后诊断为

“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翁先生的家属说，翁先
生入院治疗后，在次日下午
4 时 59 分左右突然心率下
降，院方便着手抢救，进行
心肺复苏等治疗。不幸的
是，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
后，院方告知家属抢救失
败，宣布翁先生死亡。

事后，翁先生的家属从
院方提供的死亡记录单中

看到，翁先生的死亡原因诊
断为“升主动脉夹层”和“心
脏压塞”。

翁先生的家属称，当时
在仔细检查翁先生用药记
录和临时医嘱单后发现，3
月 10日晚上 11时 33分，医
生为翁先生开了一款名为
阿司匹林肠溶片（拜阿司匹
灵）3片0.3g的药品，需即刻

口服。翁先生的家属说，咨
询医学专家后得知，阿司匹
林这个药物会加速主动脉
夹层破裂，加速患者死亡。

对此，翁先生的家属质
疑，院方一开始就把翁先生
的疾病情况当作心梗进行
治疗，所以使用了阿司匹林
这款药物，才导致翁先生最
终不幸离世。

家属称院方误诊致患者死亡

涉嫌伪造临时医嘱单？医院表示无法回复

泉州初中女生小敏（化名）得了过敏性结膜炎，用了激素类滴眼液
后，感觉舒服了许多。之后一发作，她就滴两滴。就这样滴了两年，却
意外滴出了青光眼。眼科医生提醒，激素类眼药水须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长期不恰当使用可能引发青光眼，甚至失明。

N海都记者 刘薇
实习生 王浩杰

“医生，我家孩子只能
看到眼前一小块地方，这是
怎么回事啊？”近日，小敏妈
妈搀扶着 15 岁的女儿，焦
急地走进泉州市第一医院
眼科门诊。

接诊的林朝斌主任医
师检查发现，小敏双眼的眼
压高达40mmHg（正常的眼
压数值为10~21mmHg），双
眼的视野大范围缺损，仅剩

下管状视野。所谓管状视
野，是指由于视野严重收
缩，只有一小部分中心视
野，就像通过管道看东西的
感觉。

林主任了解到，小敏患
有过敏性结膜炎，每年总会
反复发作，出现双眼红痒等
症状。两年前，孩子在当地
医院看眼病，医生开了激素
类滴眼液，并交代其使用两

周后停药，随访再调整用
药。用药之后，小敏明显觉
得眼睛不再发痒、发红，舒服
了许多。接下来的两年里，
她过敏性结膜炎一旦发作，
家人就自行购买可的松滴眼
液给她滴。就这样陆续滴了
两年，直到最近小敏觉得视
野越来越窄，眼睛还会胀痛，
这才急忙告诉了妈妈。

“由于长期滥用激素类

眼药水，孩子患上了激素性
青光眼。”林主任告诉小敏
妈妈，要求孩子立即停滴眼
药水，用药为其降眼压，并
施以营养神经治疗等。目
前，小敏的眼压得到了控
制，情况较为稳定。“可惜的
是，青光眼对视野的损伤是
不可逆的，只能通过控制眼
压保护好其仅存的视野。”
林主任为孩子感到惋惜。

病例：滥用激素类眼药水 女生视野大范围缺损

科普：青光眼的损害不可逆 早发现早治疗很关键

福州市第一医院的临时医嘱单和死亡记录单


